
97 年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類    科：會計 
科  目：會計審計法規（包括預算法、會計法、決算法與審計法） 
考試時間：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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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論題部分：（50 分） 
不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論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作答。 

一、請依會計法及審計法規定，查明下列事件造成公庫損失，所衍生之損害賠償責任或

連帶賠償責任之歸屬： 
事件  描        述 

1  主辦會計人員交代不清，致造成公庫損失者。  
2 
  

經審計機關查明，各機關經管證券或財物遺失、毀損，未盡善良管理人

應有注意，致造成公庫損失者。 
3 
  

上項遺失、毀損之證券或財物，係由數人共同經管，不能確認其中孰為

未盡善良管理人應有之注意或故意或重大過失，造成公庫損失者。 
4 
 
 

 
主辦會計承其機關長官命令，同意簽署依政府採購法應經公開招標程序

始得辦理但實際未公開辦理招標案件之原始憑證，而未要求更正或以書

面聲明異議，致造成公款損失者。 

5 
 
 

 
審計機關接獲其審計人員報告，發覺某機關業務主、承辦人員有財務上

之重大貪瀆行為而有逃亡之虞時，立即通知該機關長官緊急處分，但該

機關長官怠於處理，致當事人逃亡海外，造成公款損失無法追回者。 

 
指定符號  內        涵 

A  主辦會計人員 
B  機關長官 
W  主管人員（或相關業務主、承辦人員；或造意人） 
T  與該不當行為有關係之人員（或共同經管人員） 

試依下列格式於答案紙上作答，選擇上述適當之指定符號填入表中空白欄內（若同

一欄位有兩種以上人員應負責時，應同時填寫兩種以上之符號） 
作答格式：（註：表中欄位僅可填寫指定符號，填寫文字者不給分。）（25 分） 

事件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人員 應負連帶賠償責任之人員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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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試依會計審計法規規定，將下列事項所涉及之中央政府各相關機關權責，按下列 
指定符號，填入下列表格中空欄處： 
指定符號及其意涵：    

符號 意        涵 符號 意         涵 

C 提供參考資料 F 核定（訂定） 

D 擬訂（擬編、編造） M 通知（被通知） 

E 審核（查核彙編） N 核轉 

請將下列表格謄入答案卷作答；表中只可填入符號，填寫文字者不給分。（若同 
一欄位涉及機關兩項以上權責時，應同時填寫兩種以上之符號。）    （25 分） 

事   項 各機關（構） 主管機關 行政院主計處 審計機關 行政院 

1.下年度施
政方針之訂
頒 

     

2.各機關分
配預算      

3.各機關重
大 財 物 遺
失、毀損 

     

4.中央政府
總決算      

5.主管機關
概算額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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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1303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Ｂ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論試卷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1 年度已開始但總預算案未經立法院完成審議，而依照預算法第 54 條規定，按已獲授權之原訂計畫或上年

度執行數，覈實動支之繼續計畫支出，應列為： 

經費支出 暫付款 預付款 上年度支出 

2 下列何者為審計機關辦理公務機關審計事務，應注意事項： 

資金之來源及運用  應收款項之查證核對  

財務狀況及經營效能  歲入、歲出是否與預算相符 

3 下列何者符合預算法規定： 

機關將其未使用完畢之歲出分配預算，轉入下年度繼續支用 

立法院對特種基金預算之審議以經費收支及資產負債為主 

凡各機關同一業務計畫科目項下之用途別間之經費預算，只要有賸餘或不足，均可相互流用 

中央主計機關凍結各機關執行進度落後之支出預算，將之轉列準備，列入賸餘科目，為節減經費措施 

4 政府預算之目的，在提供預算期間： 

可靠之預計決策用財務報表資訊 預測政府之營運成果與財務狀況 

作為政府財務規劃之工具  籌措政府運作所需經費支出之來源與用途 

5 各機關預付之賸餘金額，在會計年度結束後繳還者之處理方式為： 

結轉本年度收支賸餘  視為結餘，轉入下年度收入 

列入保留數，沖轉下年度支出 視為結餘，列為下年度累計賸餘 
6 公務機關之業務附帶有營業行為之作業者，該項預算如何執行： 

適用預算法有關普通基金執行之規定 準用預算法有關附屬單位預算執行之規定辦理 
準用民營事業適用之相關法規執行 參照預算法有關營業基金執行之規定辦理 

7 中央政府各機關歲入分配預算，應由何機關核定： 

行政院 財政部 審計部 行政院主計處 
8 下列何者未列入會計法主計超然之規定中： 

主計人員考試超然 主計人員職責超然 主計組織超然 主計人事超然 
9 會計法規定經管之珍貴動產，應如何保管： 

投保竊盜保險  由機關自行設置防盜保險箱保存 
設置記載索引、照相等之備查簿 委託金融或財產保管機構保存 

10 下列何者之會計，為附屬單位會計之分會計： 

中央造幣廠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台南分局 
行政院福利社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南部分院 

11 設計政府會計制度應先決定： 

會計憑證 會計科目 會計簿籍 會計報告 
12 下列何種情形下，各機關或基金免辦結帳或結算： 

國營事業完成民營化時 非常事件終了時 會計年度終了時 主辦會計人員交代時 
13 各種傳票應記載下列那一項目： 

受款人姓名  事由  
領受人地址  廠商店章及負責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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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那些會計帳目，在年度終了免作整理紀錄： 

已發生而尚未登帳之預收款項 已發生而尚未登帳之到期未收款項 
公營事業之折舊事項  結帳事項 

15 審計機關審核中央政府總決算時，如發現歲入、歲出不平衡時，應如何處理？ 

退回行政院重編  逕予修正，剔除支出使之平衡 
查明不平衡之原因  追究不平衡之責任 

16 立法院應於審計部決算審核報告送達後一年內完成審議，如未完成： 

按審計部核定結果通過  按行政院核定結果通過 
退回各機關重編決算  照各機關原編列數通過 

17 監察院對總決算所列應行處分之事項，其中效能過低部分，如何處理： 

移送國庫主管機關執行支出收回 依法移送該機關懲處 
應予告誡並通知其上級機關長官 應予記過或申誡處分 

18 下列何種決算須將變動成本與固定成本加以分析： 

總決算 單位決算 附屬單位決算 特別決算 
19 審計人員執行審計業務時，遇有機關人員拒絕檢查現金、財物時，下列何種作為方屬正確？ 

應由審計人員報告該機關長官，當面予以告誡 
審計人員可即會同當地警察機關進行強制搜索，並封鎖相關文件 
發現有不法行為涉及刑事者，審計機關應即通知該管上級機關緊急處分之 
應將事實報告該管審計機關，通知各該機關長官予以處分 

20 各機關執行涉及國家機密業務之經費支出，審計機關具有何種審計權： 

在不影響保密之情況下，可逕行查核 須先經執行機關同意，始得加以查核 
須經執行業務之主管機關同意，並派員協同查核 避免造成洩密，不得派員查核 

21 各機關人員對財務行為應負之財務責任，在何種情況下得予解除： 

機關長官核定  機關會計報告公布期滿  
主管機關及上級主計機關查核確定 經審計機關審查決定 

22 各機關經管現金、財物，如有其他意外事故（如遭詐騙）而致損失者，應如何處理： 

由各該機關核定以呆帳損失列帳 應檢同有關證件，報審計機關審核 
應即移送法院強制執行  應由簽證該項支出之人員，負損害賠償責任 

23 中央政府附屬單位決算綜計表，應提出於： 

立法院 審計部 監察院 各主管機關 
24 行政院擬訂下年度施政方針及年度概算前，審計機關應提供何種資料： 

上一年度預算執行情形分析及建議 以往各年度決算比較分析情形及建議 
未來年度改進重點及建議  審核以前年度預算執行相關資料及建議 

25 各機關遇有下列那一事項，得以書面向該管審計機關諮詢，審計機關應予解釋： 

對於審計機關處理審計案件不服者 
簽證各項支出，對審計法令有爭執者 
審計機關派員參加各機關財務組織會議，對決議事項有異議時 
各機關主辦出納人員簽發支票超過核准數額，審計部核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時 


